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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僅臚列有關遙控無人機部分)
十七、航空器失事：指自任何人為飛航目的登上航空器時起，至所有

人離開該航空器時止，或自遙控無人機為飛航目的啟動推進系

統準備移動時起，至飛航結束且推進系統關閉時止，於航空器

運作中所發生之事故，直接對他人或航空器上之人，造成死亡

或傷害，或使航空器遭受實質上損害或失蹤。

十八、航空器重大意外事件：指自任何人為飛航目的登上航空器時起

至所有人離開該航空器時止，或自遙控無人機為飛航目的啟動

推進系統準備移動時起，至飛航結束且推進系統關閉時止，發

生於航空器運作中之事故，有造成航空器失事之虞者。

十九、航空器意外事件：指自任何人為飛航目的登上航空器時起，至

所有人離開該航空器時止，或自遙控無人機為飛航目的啟動推

進系統準備移動時起，至飛航結束且推進系統關閉時止，於航

空器運作中所發生除前二款以外之事故。

二十六、遙控無人機：指自遙控設備以信號鏈路進行飛航控制或以自

動駕駛操作或其他經民航局公告之無人航空器。

第四十四條　航空器飛航中，不得投擲任何物件、噴灑、拖曳航空器及其他物

體或跳傘。但為飛航安全、救助任務或經民航局核准者，不在此

限。

第九章之二　遙控無人機

第九十九條之九　於建築物外開放空間從事遙控無人機飛航活動，適用本章規

定。

遙控無人機所有人或操作人應負使用安全、風險管理及法規

遵循等責任。

遙控無人機發生飛航安全相關事件後，其所有人或操作人應

通報民航局事件經過。

第九十九條之十　自然人所有之最大起飛重量二百五十公克以上之遙控無人機

及政府機關（構）、學校或法人所有之遙控無人機，應辦理



註冊，並將註冊號碼標明於遙控無人機上顯著之處，且一定

重量以上遙控無人機飛航應具射頻識別功能。

下列遙控無人機之操作人應經測驗合格，由民航局發給操作

證後，始得操作：

一、政府機關（構）、學校或法人所有之遙控無人機。

二、最大起飛重量達一定重量以上之遙控無人機。

三、其他經民航局公告者。

第九十九條之十一　遙控無人機設計、製造、改裝，應向民航局申請檢驗，檢

驗合格者發給遙控無人機檢驗合格證；其自國外進口者，應

經民航局檢驗合格或認可。但因形式構造簡單且經民航局核

准或公告者，得免經檢驗或認可。

前項遙控無人機之檢驗基準，由民航局定之。國際間通用技

術規範，適於國內採用者，得經民航局核定後採用之。

第九十九條之十二　外國人領有外國政府之遙控無人機註冊、操作及檢驗合格

等證明文件者，得向民航局申請認可後，依本章之規定從事

飛航活動。

第九十九條之十三　禁航區、限航區及航空站或飛行場四周之一定距離範圍內，

禁止從事遙控無人機飛航活動；航空站或飛行場四周之一定

距離範圍由民航局公告之。

前項範圍外距地表高度

逾四百呎之區域，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公益及安全之

需要，公告遙控無人機活動之區域、時間及其他管理事項。

但相關中央主管機關認有禁止或限制遙控無人機飛航活動之

需要者，得提請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公告之，直

轄市、縣（市）政府應配合辦理。

政府機關（構）、學校或法人執行業務需在第一項範圍之區

域從事遙控無人機飛航活動，應申請民航局會商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同意後，始得為之。



政府機關（構）、學校或法人執行業務需在第二項公告之區

域、時間及其他管理事項外從事遙控無人機飛航活動，應申

請直轄市、縣（市）政府會商相關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後，始

得為之。

未經同意進入第一項禁航區、限航區活動之遙控無人機，由

禁航區、限航區之管理人採取適當措施予以制止或排除；必

要時，得通知民航局會同警察機關取締。

未經同意進入第一項航空站或飛行場四周之一定距離範圍內

活動之遙控無人機，由航空站、飛行場之經營人、管理人會

同航空警察局取締；必要時，並得洽請有關機關協助執行。

未經同意於第二項公告之區域、時間及其他管理事項外活動

之遙控無人機，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取締；必要時，得

洽請警察機關協助取締。但未經同意進入政府機關（構）區

域之遙控無人機，政府機關（構）可採取適當措施予以制止

或排除。

第九十九條之十四　從事遙控無人機飛航活動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遙控無人機飛航活動之實際高度不得逾距地面或水面四

百呎。

二、不得以遙控無人機投擲或噴灑任何物件。

三、不得裝載依第四十三條第三項公告之危險物品。

四、依第九十九條之十七所定規則之操作限制。

五、不得於人群聚集或室外集會遊行上空活動。

六、不得於日落後至日出前之時間飛航。

七、在目視範圍內操作，不得以除矯正鏡片外之任何工具延

伸飛航作業距離。

八、操作人不得在同一時間控制二架以上遙控無人機。

九、操作人應隨時監視遙控無人機之飛航及其周遭狀況。

十、應防止遙控無人機與其他航空器、建築物或障礙物接近

或碰撞。

政府機關（構）、學校或法人經檢具有關文書向民航局申請

核准者，得不受前項第一款至第八款規定之限制。



前項政府機關（構）、學校或法人，從事核准之遙控無人機

飛航活動前，應向民航局申請許可；其涉及第一項第五款之

限制者，應先取得活動場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及相關

中央主管機關之同意。

第九十九條之十五　操作遙控無人機而致他人死傷，或毀損他人財物時，不論

故意或過失，遙控無人機所有人應負賠償責任；其因不可抗

力所生之損害，亦應負責。自遙控無人機上落下或投下物品，

致生損害時，亦同。

遙控無人機所有人將其遙控無人機交由他人操作所生之損害，

由所有人及操作人負連帶賠償責任。

政府機關（構）、學校或法人於依前條第三項從事活動前，

應依第九十三條第一項所定辦法之損害賠償額，投保責任保

險。

第九十九條之十六　政府機關為執行災害防救、偵查、調查、矯正業務等法定

職務，於第九十九條之十三第一項公告之航空站或飛行場四

周之一定距離範圍內或第二項公告之區域、時間及其他管理

事項外，從事遙控無人機飛航活動，經民航局同意者，不受

該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之限制。

政府機關為執行災害防救、偵查、調查、矯正業務等法定職

務，從事第九十九條之十四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八款之活動，

經民航局同意者，不受該條第三項規定之限制。

第九十九條之十七　遙控無人機之分類、註冊（銷）、射頻識別、檢驗、認可、

維修與檢查、試飛、操作人員年齡限制、體格檢查與操作證

之發給、飛航活動之申請資格、設備與核准程序、操作限制、

活動許可、費用收取、製造者與進口者之登錄及責任、飛航

安全相關事件之處理與通報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由交

通部定之。



第九十九條之十八　遙控無人機之註冊、檢驗、認可及操作人員測驗等業務，

民航局得委託機關（構）、團體或個人辦理之；受委託者之

資格、責任、監督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交通部定之。

第九十九條之十九　第九十九條規定，於遙控無人機準用之。

第一百十八條之一　遙控無人機之所有人或操作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民航

局廢止其操作證，並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

下罰鍰，並得沒入遙控無人機：

一、違反第九十九條之十三第一項規定，於禁航區、限航區

及航空站或飛行場四周之一定距離範圍內從事飛航活動。

二、違反第九十九條之十四第一項第一款規定，逾距地面或

水面高度四百呎從事飛航活動。

第一百十八條之二　遙控無人機之所有人或操作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禁止其

活動，並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

者，並得沒入遙控無人機：

一、違反第九十九條之十第二項規定，未領有操作證而操作

遙控無人機。

二、違反第九十九條之十五第三項規定，未投保或未足額投

保責任保險而從事遙控無人機活動。

遙控無人機之所有人或操作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禁止其活

動，並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者，

並得沒入遙控無人機：

一、違反第九十九條之十第一項有關遙控無人機註冊或標明

註冊號碼之規定。

二、違反第九十九條之十三第二項有關直轄市、縣（市）政

府公告之區域、時間及其他管理事項之規定。

三、違反第九十九條之十四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十款有關遙控

無人機飛航活動應遵守之規定。

本條規定之處罰，除同時違反第九十九條之十三第一項或第

九十九條之十四第一項第一款由民航局處罰外，由直轄市、

縣（市）政府處罰之。



第一百十八條之三　違反依第九十九條之十七所定規則有關射頻識別、檢驗、

認可、維修與檢查、飛航活動之活動許可及內容、製造者與

進口者之登錄及責任、飛航安全相關事件之通報等事項規定

者，禁止其活動，並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

罰鍰；情節重大者，並得沒入遙控無人機。

●其他參考法令

行政程序法



第 19條  行政機關為發揮共同一體之行政機能，應於其權限範圍內互相協助。
行政機關執行職務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向無隸屬關係之其他
機關請求協助︰
一、因法律上之原因，不能獨自執行職務者。
二、因人員、設備不足等事實上之原因，不能獨自執行職務者。
三、執行職務所必要認定之事實，不能獨自調查者。
四、執行職務所必要之文書或其他資料，為被請求機關所持有者。
五、由被請求機關協助執行，顯較經濟者。
六、其他職務上有正當理由須請求協助者。
前項請求，除緊急情形外，應以書面為之。
被請求機關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拒絕之︰
一、協助之行為，非其權限範圍或依法不得為之者。
二、如提供協助，將嚴重妨害其自身職務之執行者。
被請求機關認有正當理由不能協助者，得拒絕之。
被請求機關認為無提供行政協助之義務或有拒絕之事由時，應將其
理由通知請求協助機關。請求協助機關對此有異議時，由其共同上
級機關決定之，無共同上級機關時，由被請求機關之上級機關決定
之。

被請求機關得向請求協助機關要求負擔行政協助所需費用。其負擔
金額及支付方式，由請求協助機關及被請求機關以協議定之；協議
不成時，由其共同上級機關定之。

警察職權行使法、特種勤務條例

１、於人群聚集或建築物密集區域，因遙控無人機操控不當或機件故障而致墜
落，可能致人生命、身體或財產發生危害時，得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28條
第 1項規定，行使警職法所規定之職權或採取其他危害之必要措施制止或
排除。

２、總統、副總統候選人競選期間，及至中選會公告當選之日止之期間，對於
各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均適用「特種勤務條例」實施安全維護。遙控
無人機如飛行近接總統、副總統候選人之劃設管制區域，特種勤務主管機
關得依該條例第 12條規定，準用上揭警職法等規定，採取排除或制止危害
之必要措施。

社會秩序維護法（公共場所）
第 63條 有左列各款行為之一者，處三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鍰：



四、放置、投擲或發射有殺傷力之物品而有危害他人身體或財物之虞
者。

前項第七款、第八款，其情節重大或再次違反者，處或併處停止營業
或勒令歇業。


